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综合施策保障建筑用砂石资源供应的通

知

川自然资发〔2020〕17 号

各市（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有关工作，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实施

“两保一加快”措施推动重点项目尽快落地的通知》（川自然资规〔2020〕4 号）

精神，服务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效保障全省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砂石

资源需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优化开发布局，强化规划保障

（一）市、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主动对接本级发展改革、交通运输、水

利、扶贫、住房和城乡建设等相关部门及项目建设单位，掌握辖区内重点工程建

设项目规划、布局和现状，摸清砂石资源禀赋、供需状况和开发利用现状，进一

步优化砂石资源规划布局，提前谋划和合理制定砂石出让计划，有序投放砂石采

矿权。支持砂石资源贫乏地区与资源富集地区加强对接，统筹考虑对重点工程建

设项目的砂石资源保障。

（二）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论证用作普通建筑用砂石的矿产资源，原

则上只设置集中开采区，每个县（市、区）可设置 1至 3个集中开采区，集中开

采区内拟投入开采规划区块个数和开采规模、服务年限应与资源储量相匹配。因

资源禀赋和开发条件限制，经充分论证不能设置集中开采区的，可设置独立的开

采规划区块，其空间布局、开采规模、服务年限应对接重点建设项目，其最低开

采规模为 20 万立方米/年。

（三）扶贫搬迁、避灾搬迁、生态搬迁涉及集中安置的民生工程所需砂石资

源，可在资源赋存条件允许、专项供应的前提下，就近设置开采区块，最低开采

规模 7.5 万立方米/年，并依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项目完工后 3个月内由县级

人民政府组织关闭矿山，督促矿业权人限期完成矿区生态修复，按程序注销采矿

权。

二、加快采矿权出让,加强市场供给



（四）推进建筑用砂石资源采矿权出让制度改革。将砂石资源采矿权出让、

登记权限下放到市、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五）坚持市场化配置资源，全面推进采矿权竞争性出让。鼓励国有企业、

地方国有平台公司参与砂石资源采矿权市场竞买，定向限价保障重点交通、水利

等工程建设项目砂石供给。

（六）积极推进砂石资源“净矿”出让。推进砂石矿“净采矿权”出让，采

矿用地用林用草应保障依法取得，涉及搬迁安置、资产处置等的，由县级人民政

府在出让前统一确权估价，在出让收益外单列，由采矿权竞得人另行支付。

（七）已设砂石采矿权周边资源经论证确需整体规划的，可以统一规划设置

整体开采区块。规划设置的整体开采区块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前由县级人民政府与

原采矿权人通过合同约定，确定原采矿权的资产价值，在出让公告中予以明确，

由竞得人在采矿权成交后另行支付原采矿权人。

（八）加快建立砂石资源采矿权出让项目库，加快储备重点工程建设项目规

划区附近的拟出让砂石采矿权，建立重点项目建设与砂石采矿权出让的联动机制，

鼓励重点项目建设单位参与市场竞争。优先出让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周边砂石资源，

加强就近保障，努力节约工期。

（九）加快已出让砂石采矿权落地投产，推动形成有效产能。采矿权人应严

格履行出让合同约定的矿山开发建设时限，逾期未投产的，除政府原因或者不可

抗力外，解除出让合同并重新公开出让。

（十）充分发挥已有砂石矿山的作用，引导协调供需双方有效对接，支持重

点工程建设单位与矿山企业签订长期购销合同，锁定采购货源，减少流通环节，

促进降低成本、稳定价格。

三、支持砂石综合利用，拓宽供给渠道

（十一）机场、铁路、公路、水库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单位利用项目

用地红线范围内道路、桥梁、隧道施工和场地平整等建设工程产生的砂石，不办

理采矿许可证。项目自用部分不收取矿业权使用费和矿业权出让收益，剩余部分

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处置。

（十二）鼓励矿山企业对按照开发利用方案生产产生的废石、废碴、尾矿进

行综合利用。采矿权人在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许可证许可有效期内依法回收利

用其尾矿资源和废石废碴的，不再另行办理采矿登记。对外销售的应按不低于普

通砂石基准价或出让收益基准率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



（十三）对地方政府组织实施的历史遗留露天开采类矿山修复工程及其

他需整体修复的工程项目综合利用砂石的，不办理采矿许可证。整体修复区域按

照生态修复方案实施的修复项目，工程施工范围及施工期间采挖的砂石，可以无

偿用于本工程；确有剩余需对外销售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处置。

（十四）综合利用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河道疏浚中产生的砂石，不办理

采矿许可证，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处置，变废为宝、去害为利。用于应急工程的

按照应急管理相关规定处理。

四、落实属地责任，强化服务监管

（十五）按照分区、分类、有序的原则，市、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全力

支持本辖区内砂石矿山企业复工复产，保障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复工后的砂石需求。

（十六）市、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砂石资源保障，落实属地主

体责任，加强部门联合监管。在满足生态保护、水土保持、安全生产等要求的前

提下，多渠道加大砂石供给，依法依规保障砂石需求，严禁借脱贫攻坚、民生工

程、重大基础建设等名义，私设临时采石采砂点，严厉打击无证开采、越界开采、

不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开采等违法行为。严格落实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各项税费

政策，不再收取已取消的收费项目，切实减轻矿业权人和工程项目建设单位负担。

（十七）有序投放砂石采矿权。砂石资源规划调整方案需经县级人民政府审

核同意后，报市（州）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市（州）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应在

统筹辖区内规划布局后报自然资源厅批复。鼓励通过行政、经济、法律的手段有

效改变当地砂石资源开发“小、散、乱”的状况，促进现有砂石采矿权通过技术

改造提高开采规模，提升砂石资源开发的集约化、规模化。出让砂石采矿权要保

证安全距离，制定科学合理的开采方案，避免形成高陡边坡等安全隐患。

（十八）市、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严格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严格贯

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督促指导矿山企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绿

色矿山建设，严格按照开采方案、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方案开展监

督检查。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强化砂石资源开发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及时

协调解决砂石矿山企业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 2年。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2020 年 4 月 29 日


